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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醫學大學 函
地址：11031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0號

聯絡人：陳琴宜

電子信箱：chenchinyi@tmu.edu.tw

聯絡電話：(02)27361661轉2283

傳真電話：(02)27390556

受文者：嘉義市私立宏仁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9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北醫校學字第110000302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檢送本校辦理110學年度志願服務研習工作坊-基礎及特殊

訓練課程，敬請惠予公告並鼓勵貴校學生踴躍報名參加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活動主旨：本校為推動並落實大專院校服務學習精神及意

涵，鼓勵更多大專青年加入志願服務的行列，積極推動服

務學習課程，協助並鼓勵更多學生透過課程取得志願服務

紀錄冊以記載個人志願服務歷程，於課程結束後實地參與

社區、人群服務，發揮助人精神、提升優良風氣，為社會

帶來更多和樂，以期達到培養北醫學生成為學養俱優、關

懷社會，擁有全方位視野與胸襟之良好公民。

二、活動目的：

１ .建立本校學生正確服務觀念、加強志工團隊理念，經由

培力課程與服務分享，增進學生服務知能、累積服務能

量、提升服務成效。

２ .讓本校學生透過課程訓練，進而參與地方服務，增進社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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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和善風氣。

３ .發揮號召引領作用，鼓勵校內外學生勇於付出、奉

獻。

三、課程對象：本中心錄取之TA、本校服務性社團負責人、本

校對研習課程有興趣之全校學生或教職員、有意願成為專

業志工之校外人士，預計召募60人。

四、課程資訊：

１ .志工基礎教育訓練：110年10月03日 (日)9：30-17：

00

２ .志工特殊教育訓練：109年10月16-17日(六、日) 9：

30-17：15

五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10年9月28日（基礎）及10月11日

（特殊）

六、報名方式：至本校服學中心官網https://reurl.cc/YjlMMn

填寫報名資訊，將於活動前2天寄送活動提醒通知。

七、課程地點：臺北醫學大學（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0號）

八、繳交資料：

１ .若需取得「志願服務紀錄冊」者，應須完成基礎教育訓

練6小時及特殊教育訓練12小時，並繳交1吋大頭照照片

二張。

２ .已持有「志願服務紀錄冊」者，請攜帶手冊於課程結束

後，請主辦單位於手冊中認列時數。

九、主辦單位：臺北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服務學習中心；承辦

人員：臺北醫學大學學務處服務學習中心組員 陳琴宜；E-

mail：chenchinyi@tmu.edu.tw Tel：02-2736-1661 ext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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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83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各公私立高級中學

副本：本校服務學習中心

校　長　　林　建　煌　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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